
证券代码：002021� �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4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4

月

26

日

，

本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蔡开坚先生通知

：

2013

年

4

月

24

日

，

蔡开坚先生

(

截止

2013

年

4

月

11

日

，

直接持有本公司

60,840,000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71%

，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将质押给张

海彬的

37,000,000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6.52%

）

解除质押

。

以上手续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

截至

2013

年

4

月

26

日

，

蔡开坚先生累计股份质押

22,8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4.02 %

。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5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4

月

26

日

，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中捷集团

"

）、

蔡开坚先生通知

：

一

、

2013

年

4

月

24

日

，

蔡开坚先生

(

截止

2013

年

4

月

11

日

，

直接持有本

公司

60,840,000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71%

，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将

所持本公司股份

37,0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52%

）

质押给山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质押期限为

2013

年

4

月

24

日始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

记为止

。

二

、

2013

年

4

月

24

日

，

中捷集团

(

截止

2013

年

4

月

11

日

，

直接持有本

公司

112,953,997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89%

，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将

所持本公司股份

15,0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4%

）

质押给山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质押期限为

2013

年

4

月

24

日始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

以上手续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

截至

2013

年

4

月

24

日

，

蔡开坚累计股份质押

59,8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53%

；

中捷集团累计股份质押

112,318,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78%

。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0784� � �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 2013-018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

了

《

关于

<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预案

>

的议案

》（

以下简称

"

《

预案

》

"

）

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议案

，

并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

http

：

//www.sse.com.cn

）

刊登相关公告

，

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复牌

。

目前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

盈利预测工作

已基本完成

。

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

，

公司和控股股东正在进行标的

资产评估报告备案等相关工作

。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

并及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

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均已在

《

预案

》

中披露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

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

销

、

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

上述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784�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 2013-019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内容

：

2012

年度业绩说明会

会议时间

：

2013

年

5

月

3

日

14:00

会议形式

：

现场召开

一

、

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

2013

年

4

月

20

日披露了

《

2012

年年度报告

》（

详见

2013

年

4

月

20

日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

//www.sse.com.cn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

的规定

，

公司决定以现场方式举行

"2012

年度业绩说明会

"

，

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和利润分配等具体情

况

。

二

、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

、

地点

1.

会议召开时间

：

2013

年

5

月

3

日

14:00

2.

会议召开地点

：

济南市经十路

10777

号东楼

29

楼会议室

三

、

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总会计师

、

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四

、

投资者参加方式

公司将就

2012

年度经营业绩

、

利润分配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现场交流和沟通

，

同时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好的交流

、

提高会议效率

，

敬请有意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投

资者提前进行预约登记

，

投资者可通过电话

、

传真

、

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心

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

预约时间

：

2013

年

4

月

28

日

17:00

前

预约电话

：

0531-82024156

传 真

：

0531-82024179

邮 箱

：

luyin784@163.com

五

、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孙 凯 刘晓志

联系电话

：

0531-82024156

传 真

：

0531-82024179

六

、

其他事项

说明会召开后

，

公司将通过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服务平台提供的网络

，

全面如

实地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现场问答情况

。

特此公告

。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 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98� �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2013-013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

１５

，

２１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７５．００％

；

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９３

，

７３３

，

５９０

股

，

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４６．２２％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３７３

号文核准

，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

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建研集团

”）

采用网下询价配售及网上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３

，

０００

万股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９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后总股

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同意以总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并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的总股本由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同意以总股本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并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的总股本由人民币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２０

，

２８０

万股

。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

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２１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７５．００％

。

二

、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蔡永太

、

李晓斌

、

麻秀星

、

黄明辉

、

叶斌

、

郭元强

、

林燕妮

、

林千宇

、

杨建华

、

邱聪

、

高卫国

、

陈强全

、

刘德渊

、

孙雪峰

、

陈鹭琳

、

赖卫中

、

黄汉东

、

钟怀

武

、

桂苗苗

、

林秀华

、

阮民全

、

林春升

、

柯麟祥

、

乔建伟

、

尹峻

、

卢延东

、

彭军芝

、

林祥毅

、

阙庆海

、

张勇

、

张明亮

、

张波

、

陈斌

、

卢振富

、

潘夏斌

、

李小生

、

张百乐

、

王永滋

、

陈震斌

、

张建辉

、

刘建勋

、

兰扬华

、

杨善顺

、

张伯欣

、

林庆昌

、

沈晓治

、

姚琪钦

、

周焰煌

、

匡缨和宋

秀华

５０

人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此外

，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蔡永太

、

李晓斌

、

麻秀星

、

黄明

辉

、

叶斌

、

郭元强

、

林燕妮

、

邱聪

、

高卫国和林千宇

１０

人承诺

：

除前述锁定期外

，

本人在

担任本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所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且在申报离

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出售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截至公告之日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及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２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蔡永太先生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出具了

《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在单独或共同实际控制贵公司期间

，

本人及本人单

独或共同控制的企业或经济组织

（

不含贵公司

）

不会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任

何形式从事与贵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

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外投资

、

收购

、

兼并或以托管

、

承包

、

租赁等方式经营任何与

贵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企业或经济组织

；

若贵公司将来开拓

新的业务领域

，

贵公司享有优先权

，

承诺人及其单独或共同控制的企业或经济组织

（

不含贵公司

）

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

截至公告之日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控股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３

、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蔡永太先生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对公司作出承诺

：

“

本人将避免与贵公司进行关联交易

；

如因贵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无法避免关联交易

时

，

本人将严格执行相关回避制度

，

依法诚信地履行股东的义务

，

不会利用关联人的

地位

，

就上述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以促使贵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作出侵犯贵公司

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

贵公司与本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

、

公平的原则

进行

。”

截至公告之日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控股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４

、

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向公司出具

《

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

诺函

》，

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

，

积极维护公司的资金安全

，

并保证不亲

自或通过本人的关联方以任何形式占用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

。

截至公告之日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５

、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的股东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李晓斌

、

麻秀星

、

黄明辉

、

叶斌

、

郭元强

、

林燕妮

、

林千宇等

７

位原实际控制人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

愿意共同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

在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

，

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

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

，

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

本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

（

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

、

限制实

际控制人行使权利的协议

），

且不参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地位的活动

；

并在不作为一致行动人后仍将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最大化

，

当蔡永太提出邀约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时将同意签订

。

截至公告之日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６

、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的股东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杨建华

、

桂苗苗

、

邱聪

、

高卫国

、

陈强全

、

刘德渊

、

赖卫中

、

黄汉

东

、

陈鹭琳

、

孙雪峰

、

钟怀武

、

林秀华等

１２

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

以上的发起人股东

（

原实际控制人除外

）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

愿意共同保障蔡永太先生

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

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

，

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

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

，

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

的本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

（

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

、

限制

实际控制人行使权利的协议

），

且不参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地位的活动

，

并在作为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最大化

。

截至公告之日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７

、

截至公告之日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

，

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

。

三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５

，

２１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０

，

２８０

万股的

７５．００％

。

３

、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５１

位自然人

。

４

、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

序号

限售股持有人名

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

量

备注

１

蔡永太

３５

，

９０７

，

７６８ ３５

，

９０７

，

７６８ ８

，

９７６

，

９４２

董事长

、

总裁

２

李晓斌

１０

，

７８５

，

４１１ １０

，

７８５

，

４１１ ２

，

６９６

，

３５３

董事

、

副总裁

３

麻秀星

５

，

６１２

，

４０５ ５

，

６１２

，

４０５ １

，

４０３

，

１０１

董事

、

副总裁

４

黄明辉

１０

，

３０６

，

２９６ １０

，

３０６

，

２９６ ２

，

５７６

，

５７４

副总裁

５

杨建华

４

，

５６３

，

０００ ４

，

５６３

，

０００ ４

，

５６３

，

０００

６

叶 斌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７６０

，

５００

董事

７

林燕妮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７６０

，

５００

监事会主席

８

邱 聪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９

高卫国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０

林千宇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７６０

，

５００

财务总监

１１

郭元强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７６０

，

５００

监事

１２

陈强全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３

刘德渊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４

赖卫中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５

黄汉东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６

陈鹭琳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７

孙雪峰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８

钟怀武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９

桂苗苗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７６０

，

５００

董事

２０

林秀华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２１

林春升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２２

阮民全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１

，

５７２

，

７１４

２３

柯麟祥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４

乔建伟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５

尹 峻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６

卢延东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７

彭军芝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８

林祥毅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２９

阙庆海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０

张 勇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１

张明亮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２

张 波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３

陈 斌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４

卢振富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５

潘夏斌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６

李小生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７

张百乐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８

王永滋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３９

陈震斌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０

张建辉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１

刘建勋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２

兰扬华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３

杨善顺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４

张伯欣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１

，

１８０

，

２９６

４５

林庆昌

１

，

０７８

，

３８９ １

，

０７８

，

３８９ １

，

０７８

，

３８９

４６

沈晓治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４７

姚琪钦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４８

周焰煌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４９

匡 缨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５０

宋秀华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７８６

，

３５７

５１

林伟

５

，

１７３

，

００６ ５

，

１７３

，

００６ ５

，

１７３

，

００６

合 计

１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３

，

７３３

，

５９０

注

：

１

、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

，

公司现任董事长兼总裁蔡永太

，

董事兼副总裁李晓

斌

、

麻秀星

，

董事叶斌

、

桂苗苗

，

监事会主席林燕妮

、

监事郭元强

，

副总裁黄明辉

，

财务

总监林千宇

，

在担任本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所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

且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出售的本公司股

份总数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蔡永太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限

售流通股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按最新股本计算为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

质押给苏州信托有限公

司

，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２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３

、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

特此公告

。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股票代码:600100� � � �编号:临 2013-019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６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准

，

同意接受公司注册发行

短期融资券

，

注册金额为

６

亿

，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

，

公司

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４

月

２６

日成功发行

，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

短期融资券名称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同方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４１３５９０３０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６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６

亿元

票面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４．３０％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短 期融 资券 发行 情 况 的 有 关 文 件 已 经 在 中 国 货 币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和上海清算所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上公告

。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021� � �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2013-022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3

年

4

月

26

日下发的第

130471

号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我公司提交的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

确定性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292� � � � � �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2013－13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重庆九龙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2]1576

号

），

核准本公司向中国电力投资

集团公司转让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发电分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

、

重庆白鹤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

60.00%

股权

、

重庆九龙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80.00%

股权

、

重庆中电自

能科技有限公司

72.78%

股权

、

重庆江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20.00%

股权

、

重庆天弘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40.00%

股权

。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截止

2013

年

4

月

26

日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已全部完成交割

，

其中股权类标

的资产已完成工商变更过户手续

，

原属于发电分公司的相关资产产权变更登记尚在办理中

。

公司将继续积极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工作

，

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及时公告实

施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2013年 4 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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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7� �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3-16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

：

00

时在贵阳市宝山北路

213

号十六楼会议室召

开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73,701,26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204,605,100

股的

36.02%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

，

董事长周天爵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73,701,26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73,701,26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3

、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73,701,26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4

、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

1

）

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04,605,1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0,921,020

元

（

含税

），

剩余未分配

利润

240,431,321.06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

（

2

）

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04,605,100

股为基数

，

用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

共计转增

122,763,060

股

，

转增后尚余资本公积金

621,006,

190.59

元

，

公司总股本变为

327,368,160

股

。

表决结果

：

同意

73,701,26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5

、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73,701,26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6

、

审议通过了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73,701,26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7

、

审议通过了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73,701,26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8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公司贷款计划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73,701,26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张怡

、

孙磊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

认为

：

久联发展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

效

。

详细情况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的

《

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

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四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27日

股票代码：002037� � � �股票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3-17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周天爵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

。

周天爵先生因年龄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

董事职务

，

辞职后亦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

根据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周天爵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工作

，

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

，

审议选举新任董事

、

董事长等事宜

。

在新任董事长选举产

生前

，

周天爵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长职责

。

周天爵先生在公司担任董事长期间诚信勤

勉

、

尽职尽责

，

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公司董事会对周天爵先生在任

职期间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4月 27日

股票代码:002037� � � �股票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3-18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耿贵刚先生的书面辞职申

请

。

因工作调动

，

耿贵刚先生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

辞职后亦不再担

任公司其他职务

。

在此

，

公司对耿贵刚先生担任副总经理职务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

现予以公告

。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716� � �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2013-031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有关媒体相关报道事项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

年

4

月

18

日

，

21

世纪网发表了

《

南方食品豆浆粉被曝含转基因 政策滞后

知情权受阻

》

的文章

，

公司现就此报道澄清说明如下

：

一

、

传闻情况

传闻一

：

根据

NGO

组织绿色和平

2012

年所做的食品转基因检测中本公司子公

司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

201108138326N

南方纯豆粉检

出转基因大豆成分

。

传闻二

：

绿色和平组织在拿到检测结果后

，

与厂家进行沟通

，

广西南方黑芝麻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做出了

"

不使用转基因大豆作为原料

"

的承诺

，

以及承诺会对相应问

题进行整治并加强监管

。

二

、

澄清说明

：

针对上述报道

，

公司经核查

，

特作出如下澄清和说明

：

（

一

）

传闻一情况说明

绿色和平组织抽取检测的

201108138326N

批次南方纯豆粉

，

该批次的纯豆粉公

司目前没有留存样本

，

因此无法进行核实

。

同时

，

公司至今未收到过任何该组织有关

公司产品的正式的完整的检测报告

，

也无法核实该组织对公司产品抽样的过程

。

（

二

）

传闻二不属实

2012

年

3

月

，

绿色和平组织人员电话与公司联系

，

邀请公司加入非转基因行列

。

2012

年

5

月

，

该组织人员电话告知本公司

：

公司

201108138326N

批次南方纯豆粉含

有转基因成分

。

公司在

2012

年

6

月

7

日对该组织进行了回函

：

本公司对生产原料采

购采取严格控制措施

，

在与相关供应商签订协议时

，

要求他们告知相关原料是否含转

基因成分

，

不采购转基因原料

，

并加强对原料的入库检测

，

避免在产品中使用含转基

因成分的原料

。

不存在该报道所说的承诺情形

。

三

、

其他说明

（

1

）

本公司子公司生产的南方纯豆粉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号为

：

QS450906011687

，

该产品的原料大豆供应商对供应公司的大豆原料在

2011

年

1

月

，

2012

年

2

月分别送

第三方机构检测

，

检测结果显示

：

均未测出转基因成分

。

2012

年

6

月公司抽样将全脂

大豆粉

、

南方纯豆粉系列产品送第三方机构检测

，

检测结果未检出转基因成分

。

（

2

）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将全脂大豆粉

、

南方纯豆粉抽样送第三方机构检

测

，

2013

年

4

月

23

日检测结果

：

未检出转基因成分

。

（

3

）

本公司生产的南方纯豆粉产品目前生产销售正常

。

公司南方纯豆粉系列产品

2012

年销售收入为

157.9

万元

，

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

0.25%

。

四

、

特别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由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60� � � �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6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披露《关于江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

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

以下简称

：

"

江苏证监局

"

）《

关于对江

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

等

）

措施的决定

》（【

2013

】

2

号

，

以下简

称

：《

决定

》），

并于

2013

年

4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发布了

《

关于收到

江苏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16

），

公

司深表感谢

，

并对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

公司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

，

收到

《

决定

》

后

，

立即成立了以董

事长为组长的整改领导小组

，

严格对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

定

，

组织内部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认真学习

，

深入分析了问题

存在的原因

，

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

对照

《

决定

》

要求落实整改内容

。

2013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4

月

26

日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

临

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江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

告

》（

详见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

）。

根据相关要求

，

现对整改报告全文予以披露

（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

特此公告

。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160� � �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7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

，

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4

：

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

及各项议案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交公司全体监事

；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

3

名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和奋女士主持

，

会议的召开

符合

《

公司法

》

与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合法

、

有效

。

经审议

，

与会监事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关于江苏证

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

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此次整改对公司提高规范化运作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

尤其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规范公司

"

三会

"

运作

，

加强信息披露质量和管

理

，

规范会计核算

、

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

同意公司董事

会编制的

《

关于江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

并进行

披露

。

特此公告

。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 年 4 月 26 日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

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

以下简称

：

"

江苏证监局

"

）《

关于对江

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

等

）

措施的决定

》（【

2013

】

2

号

，

并于

2013

年

4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发布了

《

关于收到江苏监管局对公

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16

），

以下简称

：《

决定

》），

公司深表感谢

，

并对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

公司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

，

收到

《

决定

》

后

，

立即成立了以董

事长为组长的整改领导小组

，

严格对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

定

，

组织内部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认真学习

，

深入分析了问题

存在的原因

，

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

对照

《

决定

》

要求落实整改内容

。

2013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4

月

26

日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

临

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江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

告

》（

详见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

）。

根据相关要求

，

现对整改报告全文予以披露

（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

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

一

、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江苏证监局经查发现

，

公司

2012

年一季报

、

半年报

、

三季报及

2013

年

1

月

份公告的

2012

年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失实

，

违反了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第二条的规定

。

二

、

监管意见

针对以上问题

，

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提出以下整改要求

：

要求公司按照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停止上述行为并

在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修正以上失实数据

。

改正后的

2012

年一季报

、

半年报

、

三季报及

2012

年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必需真实

、

准确

、

不得有虚假记载

。

三

、

整改措施

措施

1

：

3

月

30

日

（

星期六

）

上午

，

公司特别召开内部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

会议

，

董事会秘书宣读了江苏证监局对公司的处理意见

，

董事长兼总经理首先

进行自我检讨和发言

，

他深刻阐述了这一事件对公司以及对其个人带来的影响

和教训

，

他将

"

引以为戒

、

终生难忘

"

。

之后

，

与会董事

、

监事及高管逐一发表感

想

，

最后

，

全体与会人员签署承诺如下

：

竭诚职守

，

完整履行职责

，

遵守并促使上

市公司遵守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

，

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

义务

；

遵守并促使上市公司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和深

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

，

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和深交所监管

；

遵守并促使上市公司遵守

《

证券法

》、《

公司章程

》

和深交所认

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和应当做出的承诺

。

预计完成时间

：

公司已完成整改

整改责任人

：

董事长

措施

2

：

为了惩戒和警示

，

在收到

《

决定

》

后

，

依据公司

《

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

》、《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等规定

，

对

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

，

同时追加了经济处罚

：

给予董事长兼总经理警告

处分并罚款人民币

4

万元

；

给予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警告处分并罚款人民币

3

万元

；

给予董事会秘书警告处分并罚款人民币

2

万元

；

给予财务主管处以罚款

人民币

1

万元

。

对上述处理结果

，

公司已发布内部文件

（

常铝内

（

2013

）

字第

03

号

）

予以通报

，

并据此要求全体管理人员以此为戒

，

按照公众公司的管理要求加

强工作责任意识

、

诚信意识

，

对本部门及自身工作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及时性

、

完

整性负全责

。

公司同时承诺

，

将按照监管要求在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更换财务

总监

、

财务主管

，

并聘请能够胜任的专业人员

。

预计完成时间

：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

整改责任人

：

董事长

措施

3

：

通过财务数据重新核算

，

按照江苏证监局的要求对

2012

年一季

报

、

半年报

、

三季报及

2013

年

1

月份公告的

2012

年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进行

了修正

（

修正后的相关报告详见附件

），

并确保修正后的数据真实和准确

。

预计完成时间

：

公司已完成整改

整改责任人

：

财务总监

措施

4

：

纠正以往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

，

要求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人按照公司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规定

，

严格执行重大信息的报告

、

流转

、

审

核

、

披露流程

，

4

月

3

日

，

公司召集证券部

、

财务部

、

内审部又集中学习了公司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的相关规定

。

4

月

8

日

，

公司确定将

《

关于修改

<

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提交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

决定对

《

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

》

第三章

（

重大信息的报告

、

流转

、

审核

、

披露流程

）

之第十九条

（

临

时公告草拟

、

审核

、

通报和发布流程

）

和第二十条

（

定期报告的草拟

、

审核

、

通报

和发布程序

）

进行修改

，

以增强工作人员责任心

，

加强内控把关

，

强化信息披露

审核力度

，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

使信息披露质量符合证监会和交易所等相关规

定

。

预计完成时间

：

公司已完成整改

整改责任人

：

董事长 董事会秘书

措施

5

：

公司已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规定

，

依据经济业务的性质和核算程

序严格进行会计核算

，

及时

、

准确

、

完整

、

合规披露财务数据

。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

相关业务人员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学习培训

，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财务

管理制度

，

从严把好业务关口

，

规范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

。

通过

《

信息披露管理

制度

》

的健全

、

完善和

ERP

系统与授权的调整分设

，

保障财务与审计的独立

，

充

分发挥公司审计部门对财务部门的监督审计

，

确保日常核算与定期报告的一致

性

、

准确性

，

从制度上

、

岗位的设置上杜绝不规范甚至虚假信息披露事件的发

生

，

还公司透明

、

阳光的公众公司形象

。

预计完成时间

：

公司已完成整改

，

并将在以后的工作中持续完善

整改责任人

：

董事长 财务总监

措施

6

：

公司组织董事

、

监事

、

高管认真学习了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等内控制度

，

明确了董事

、

监事

、

高管在

定期报告的生成制作

、

流转审核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

，

对定期报告信息披露发

生重大差错的

，

公司将依据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内部各项管理制度追究相关

责任人的责任

。

同时

，

公司通过修订

《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

之

《

员工教育培训管理

制度

》，

将董事

、

监事

、

高管的培训纳入培训内容

，

决定每半年组织一次培训工

作

，

以提高董事

、

监事

、

高管的合规意识

、

业务能力和勤勉尽职义务和履职能力

。

公司计划于

2013

年

4

月下旬组织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董事会成员

、

监事

会成员

、

公司高管及主要部门负责人

、

财务人员及信息披露工作人员等进行了

有关企业会计准则

、

内部控制

、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制度的集中学习和培训

。

今

后将不定期开展相关知识培训

，

并安排公司相关人员对中层管理人员及相关人

员进行专题讲座

，

进一步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信息披露的质量

，

增

强规范运作意识

。

预计完成时间

：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

，

并将在以后的工作中持续完善

整改责任人

：

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四

、

公司承诺

此次整改对公司提高规范化运作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

在完善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

，

规范公司

"

三会

"

运作

，

加强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

，

规范会计核算

、

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

相关人员将加强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

增强规范运作意识

，

提高规范运作水

平

，

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

，

维护公司持续

、

稳定

、

健康的发展

。

今后

，

公司将严格执行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深交

所发布的规则

、

细则

、

指引和通知等相关规定

，

加强内审合规

、

及时

、

公平地披露

信息

，

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特此报告

。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